
回應《電力市場未來發展》公眾諮詢 

 

 

政府現行與電力公司簽訂的《管制計劃協議》(《管制協議》)將於 2018年到期。

我們有需要考慮如何進一步發展香港的電力市場和優化規管架構。因此，政府在

今年三月底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。就來信中提出的

事宜，我們的回應如下： 

 

開放電網 

 

一直以來，政府不但以四個能源政策目標，即安全、可靠、合理價格和環保為依

歸，並充分考慮於市場具備所需條件時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的目標。正如諮詢文

件所述，我們計劃與兩間電力公司商討，盡量在他們自願參與的情況下，開放其

電網供新的參與者使用，並在下一個規管期內共同研究，以期制訂讓新的參與者

使用現有電網的細節安排。研究可包括財務安排、技術安排、以及法律和規管安

排等。至於以立法方式規定電網擁有者必須容許第三者使用電網，雖然可確保新

供電者在公平的情況下使用電網，但是有人或會質疑這是政府干預私人商業運作

和產權，而且強制方式亦可能會涉及冗長的立法過程，甚至有法律訴訟和索償的

風險。 

 

鼓勵分佈式發電 

 

正如諮詢文件所述，小型分佈式發電可能有發展機會，即使有關項目的發展取決

於燃料供應，亦需就其對環境的影響進行評估，我們樂見有關發展。 

 

現行的《管制協議》有訂定條文，讓私人建築物業主可把他們的分佈式可再生能

源發電設備接駁到電力公司的電網，但有關接駁數目相對較少，而有些建築物業

主對他們須承擔的責任表示關注。為鼓勵發展分佈式可再生能源，我們會與兩家

電力公司討論如何處理這些關注以改進接駁安排。我們認為，若能進一步改善上

述電網連接的安排，將可以促進這些分佈式發電的發展。 

 

推動節能 

 

現行《管制協議》已經為兩電訂立具體的節能及能源審核目標。能源審核方面，

如電力公司在有關年度內為客戶進行能源審核的數目達標，可獲得該年固定資產

平均淨值的 0 . 0 1 % 獎勵。假如按照兩電進行的能源審核， 繼而由有關客戶進

行相關改善工程後，所節省的能源量達標，兩電則可另外獲得 0.01%獎勵。在 2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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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至 2 0 1 3 年的五年間， 兩電已完成超過 1 0 0 0宗能源審核， 協助節省超

過 8 5 0 0萬度電。在 2 0 1 3 年中期檢討後，兩電同意將節能表現所得的獎勵金

用作設立資助計劃，以等額方式資助非商業樓宇的業主進行能源效益改善工程， 

單幢式住宅樓宇可獲優先考慮。 

 

另外，兩電已各自成立貸款基金，向非政府客戶提供貸款，推行在能源審核中建

議的節能措施，藉以提高能源效益。兩電亦成立教育基金用於提高能源效益及推

廣活動。就如何改善《管制協議》下的現行節能措施，以進一步鼓勵及規定兩電

協助推廣用電需求管理，政府歡迎公眾發表意見。 

 

未來發電燃料組合 

 

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，政府在2014年燃料組合諮詢期內收到約86 000份意見書，

在兩個方案中，大部分回應者均屬意本地發電。就核電而言，部分回應者認為香

港應逐步停用核能，但亦有部分回應者認為大亞灣核電站向本港提供可靠和價格

合理的電力，往績優異，故政府應考慮增加從內地現有甚或新建的核電站輸入核

能，以降低日後電費的加幅和發電所產生的排放量。 

 

經仔細考慮市民的意見後，政府計劃在2020年增加燃氣發電的百分比至大約

50%，並維持現時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80%核電發電量的臨時措施，即輸入核電

佔整體燃料組合約25%。至於可再生能源，香港的實際環境對廣泛應用可再生能

源帶來一定的限制，而可再生能源的單位發電成本較傳統發電昂貴。即使如此，

我們對進一步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建議持開放態度。但將來的可再生能源發展，很

大程度視乎市民對增加電費負擔的接受程度。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諮詢，聽取公

眾對這方面的意見。此外，政府亦會加強提倡節能的工作，並以燃煤發電應付餘

下的電力需求。上述措施可有助香港達致2020年的環保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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